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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世纪东方智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智汇”、“公司”，

证券简称：东方智汇，证券代码：873914）于2022年11月8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东亚前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东亚前

海证券”）于2023年3月7日作为东方智汇的主办券商，负责东方智汇在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后的持续督导工作。

根据《北京世纪东方智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回购股份的方案》（以下简称“《回

购股份方案》”），东方智汇拟通过集合竞价交易方式，以自有资金回购公司股

份，用于减少公司注册资本。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回购股

份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回购实施细则”），东亚前海证券对东方智汇本次回

购股份相关事项进行了核查，现就其申请回购股份事项的合法合规性出具如下意

见：

一、关于本次回购股份符合《回购实施细则》有关规定的意见

（一）公司股票挂牌时间已满12个月

经核查，东方智汇于2022年11月8日起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

公开转让，公司股票挂牌时间已满12个月，符合《回购实施细则》第十一条第一

款“公司股票挂牌满12个月”的规定。

（二）回购方式符合规定的说明

经核查，公司目前交易方式为集合竞价交易，公司本次回购拟采用集合竞价交

易方式面向全体股东回购公司股票。截至董事会通过回购股份决议前最后一个交易

日，公司股票收盘价为4.83元/股，公司股票存在收盘价，符合《回购实施细则》第

十一条“截至董事会通过回购股份决议之日，挂牌公司股票无收盘价的，不得实施

竞价或集合竞价方式回购。”的规定，符合《回购实施细则》第十二条“挂牌公司

实施竞价或集合竞价方式回购应当面向公司全体股东，不得采用大宗交易、特定事

项协议转让方式回购股份”的规定。

（三）回购股份后，公司具备债务履行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

根据公司披露的2025年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截至2025年6月30日，公

司货币资金为4,487.87万元，总资产为81,418.44万元，归属于挂牌公司的净资产

为18,884.84万元，资产负债率（合并）76.81%。根据公司披露的2024年年度报告

（经审计），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货币资金为8,106.94万元，总资产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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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039.62万元，归属于挂牌公司的净资产为23,298.59万元，资产负债率（合并）

67.20%。

本次回购股份完成后，假设回购资金总额7,680.00万元全部使用完毕，根据

2025年半年报的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测算，回购资金约占公司总资产的9.43%，

约占归属于挂牌公司净资产的40.67%；根据2024年年度报告的财务数据（经审计）

测算，回购资金约占公司总资产的10.81%，约占归属于挂牌公司净资产的32.96%。

截至2025年9月30日，公司已具备充足的流动性资金完成本次回购事项，此

次回购完成后，账面资金并结合已经取得的银行授信额度足够支持公司日常经营，

不会对公司债务履行、正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亦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

变化。

综上，公司实施本次股份回购预计不会对挂牌公司的经营、财务状况及未来

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股份回购后公司仍具备较强的持续经营能力，符合《回购实

施细则》第十一条第二款“回购股份实施后，挂牌公司具备债务履行能力和持续

经营能力”的规定。

（四）关于回购价格、回购规模、回购资金安排、回购实施期限安排合理的说明

根据东方智汇《回购股份方案》，本次回购价格、回购规模、回购资金安排、

回购实施期限等情况安排如下：

1、回购价格

公司于2025年10月14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决议日前60个交

易日（不含停牌日）交易均价为4.83元/股，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6.40元/股）

未超过董事会决议前60个交易日（不含停牌日）交易均价的200%（9.66元/股），

符合《回购实施细则》第十五条“竞价或集合竞价方式回购的价格上限原则上不

应高于董事会通过回购股份决议前60个交易日（不含停牌日）交易均价的200%”

的规定。

2、回购规模

根据公司《回购股份方案》，本次拟回购资金总额不超过7,680.00万元，资

金来源为自有资金。预计回购股份数量不少于600.00万股，不超过1,200万股。符

合《回购实施细则》第十四条“挂牌公司应当合理安排回购规模和回购资金，并

在回购股份方案中明确拟回购股份数量或者资金总额的上下限，且下限不得低于

上限的50%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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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回购资金安排

本次拟回购资金总额不超过7,680.00万元，具体回购资金总额以回购期满时

实际回购的资金为准，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

4、回购实施期限

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股东会审议通过本次股份回购方案之日起不

超过12个月。

另外，若触及以下条件，则回购期限提前届满：

（1）如果在回购期限内，回购股份数量达到最高限额，则回购方案实施完

毕，即回购期限自该日起提前届满；

（2）如果在回购期限内，公司股东会决定终止实施回购事宜，则回购期限

自股东会决议生效之日起提前届满。

公司董事会将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作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

同时，公司在下列期间不得实施回购：

（1）定期报告、业绩预告或者业绩快报披露前10个交易日内；

（2）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

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后2个交易日内；

（3）全国股份公司规定的其他情形。

符合《回购实施细则》第十九条“竞价或集合竞价方式回购的实施期限不超

过12个月，自董事会或股东会（如须）通过回购股份决议之日起算”的规定。

综上所述，东方智汇本次回购股份符合《回购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二、关于本次回购股份必要性的意见

（一）本次回购的目的

为增强投资者信心，维护投资者利益，同时优化股权结构、进一步提升公司运

营效率，在综合考虑公司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战略等因素的基础上，公

司拟以自有资金回购公司股份，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二）股价情况与公司价值分析

根据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和2024年年度报告，2023年和2024年的每股收益分

别为0.38元和0.39元，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根据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计算）15.59%和17.61%。截至董事会通过股份回购决

议前最后一个交易日，公司股票收盘价为4.83元/股，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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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股份方案前60个交易日（不含停牌日）交易均价为4.83元/股。为增强投资者信

心，维护投资者利益，同时优化股权结构、进一步提升公司运营效率，拟实施本

次股份回购。

三、关于本次回购价格合理性的意见

（一）公司股票二级市场交易情况

公司股票采取集合竞价交易方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前60个

交易日（不含停牌日）内，股票总成交量为100股，成交均价为4.83元/股，公司二

级市场盘内交易不活跃，未形成盘内连续交易，因此，公司股票二级市场盘内交

易价格参考意义较小。

本次回购价格上限高于董事会决议前一交易日收盘价及董事会决议前60个交

易日（不含停牌日）交易均价，不高于上述价格的200%。

（二）公司每股净资产价格

2023年末和2024年末，公司经审计的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分别

为2.03元和2.29元，2025年6月30日公司未经审计的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为1.86元。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未低于上述公开披露的最近二年一期归属于挂

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三）公司股票定向发行情况

公司自挂牌以来进行1次股票发行，发行情况如下：

序号 新增股票挂牌转让时间 发行数量（股） 发行价格（元/股）

1 2023年 4月 25日 1,669,450 5.99

公司自前次发行后，实施过3次权益分派，权益分派实施基准日及具体方案如

下：

实施时间 2023 年半年度 2024 年半年度 2024 年年度

实施方案 每 10股派 1.35元（含税） 每 10股派 1.40元（含税） 每 10股派 4.78元（含税）

（四）与同行可比公司对比分析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经审计的归属于挂牌公司每股净资产2.29元、2024

年度基本每股收益为0.39元，按照本次回购价格上限6.40元/股计算，对应的市盈

率为16.41，市净率为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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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主营业务为轨道交通专网通信领域相关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致力

于为轨道交通行业提供专用通信设备、安全防范系统、运维等全方位产品及配套

服务。根据新三板挂牌公司行业分类结果，公司属于通信系统设备制造（C3921）

行业。

公司同行业可比公司的情况如下：

可比公司 股票代码 每股市价 每股净资产 市净率

铁大科技 872541 15.11 3.08 4.91
中国通号 688009 5.38 4.28 1.26
交大铁发 920027 27.93 5.39 5.18
平均值 - - - 3.78
注：每股市价为 2025年 9月 30日收盘价，每股净资产为 2025年半年度报告披露数据，

市净率=每股市价/每股净资产

根据公司公开披露的2024年年度报告、2025年半年度报告，截至2024年12月

31日，公司经审计的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2.29元；截至2025年6月

30日，公司未经审计的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1.86元。按照本次回

购价格上限6.40元/股计算，对应的市净率分别为2.79、3.44。同行业可比公司市

净率的平均值为3.78。

按照回购上限价格计算的公司市净率与可比公司平均市净率相比，未偏离行

业估值水平，符合行业和公司实际情况。

综上所述，公司综合考虑了公司二级市场交易情况、公司最近一次股票发行

价格、每股净资产、同行业可比公司市净率以及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等因素，

本次股份回购定价合理，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回购股份实

施细则》第十五条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况。

四、关于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可行性的意见

根据公司《回购股份方案》，本次拟回购股份数量不少于600.00万股，不超

过1,200万股，根据本次拟回购股份数量及拟回购价格上限，预计本次拟回购资

金总额不超过7,680.00万元，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截至2025年6月30日，公司货币资金余额为4,487.87万元，流动资产为

76,939.24万元，流动比率为1.24，资产负债率（合并）为76.81%。公司资产结构

稳定，整体流动性较好，无法偿还债务的风险较低。本次回购不会对公司财务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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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债务履行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本次回购实施后，公司仍

具备持续经营能力。

综上所述，东方智汇本次回购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债务履行能力及持续经

营能力构成重大不利影响。本次回购方案符合《回购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五、关于本次回购股份完成后是否可能触发降层情形及相关风险应对措施的合理

性

本次回购方案公告前，东方智汇系创新层挂牌公司，不存在触发降层情形及相

关风险。

六、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主办券商已按照《回购实施细则》检查东方智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并提请

公司严格按照相关规定执行本次回购股份的后续操作，真实、完整、准确、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主办券商在该项目中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有偿聘请第三方行为的情形，亦不存

在未披露的聘请第三方行为的情形。挂牌公司也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有偿聘请除律

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等依法需聘请的证券服务机构之外的第

三方行为的情形。

（以下无正文）




	一、关于本次回购股份符合《回购实施细则》有关规定的意见
	（一）公司股票挂牌时间已满12个月
	（二）回购方式符合规定的说明
	（三）回购股份后，公司具备债务履行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
	（四）关于回购价格、回购规模、回购资金安排、回购实施期限安排合理的说明

	二、关于本次回购股份必要性的意见
	（一）本次回购的目的
	（二）股价情况与公司价值分析

	三、关于本次回购价格合理性的意见
	四、关于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可行性的意见
	五、关于本次回购股份完成后是否可能触发降层情形及相关风险应对措施的合理性
	六、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